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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：﹔有關建築工程因工程主巨大， 依
「

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」第18

條第1項但書規定申請增加工期案，即日起請依說明段辦理，

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遵照辦理。

言兌明

一 、 依據本局96年12月24日北工建字第0960845901號函續為辨

王里。

二 、 按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第18條規定略以：
「
建築期限依下列

標準 ，並加計3個月計算。但建築物因構造特殊 、 施工困難 、

工程主巨大或情形特殊，顯未能於建築期限內完工者，本府於

核定時，得的予增加﹔．．．」

三 、 友為使工程主巨大建築執照所增加之工期能符合工程實際需求，

並落實建築施工管理，申請案件應 依下列辦理：

（一）建造（雜項） 執照申請或辦理變更設計時，其各層樓地板

面積或造價金額超過本局96年12月2 4日北工建 字第

0960845901號函送會議紀錄之決議所列標準時，其申請人

得併案申請工程主巨大增加工期。

（二）建造執照申請增加工期，其申請應於執照建築期限屆滿前

1年內提出，又工程進度應完成地上2樓版之勘驗申報。

（三）雜項執照於施工中申請工程主巨大增加工期，應於其 執照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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